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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市区两级 

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直有关单位： 

为规范市、区两级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管工作，根据《财

政部关于民航发展基金等 3 项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20〕72 号）、《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转发民航发展基金等 3

项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闽财税〔2021〕1 号）和《福

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水利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印

发<福建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缴工作流程>的通知》（闽财税

〔2021〕4 号）规定，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征收水利建设

基金。同时为规范非税收入征管，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我省不

再以“江海堤防工程维护管理费”名义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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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征缴工作流程 

（一）征收对象 

市、区两级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收对象为除仙游县外莆田

市范围内有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

（含外来经营临时登记的纳税人）。 

（二）征收标准 

1.工业企业、外贸流通企业按照流转税额 0.9‰缴纳。 

2.银行按上年利息收入的 0.5‰、保险公司按上年保费收

入的 0.5‰、各类信托投资公司、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

按上年业务收入的 1‰缴纳。 

3.其他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按上年度销售收入或营业

收入的 0.9‰缴纳。 

（三）征收机关 

征收工作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划转至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

税务局。 

（四）征收方式 

1.征收期限。实行按年征收，每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为

申报征缴期，缴费人自行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属期为上一年度

的费款。缴费人注销的，应在注销清税（费）同时缴清本年度

存续期间应缴地方水利建设基金。计费依据为征收标准规定的

当期申报收入或流转税额。 

2.在规定征收期结束后 30 个日内，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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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局应将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欠缴信息传递给市水利局，各部门

应加强协作依法依规做好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催缴工作。 

（五）收入核算 

1.缴费主体社会统一信用代码颁发机构为市本级、各区（管

委会），其缴入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全额缴入市级金库，预算级

次为市级 100%，列入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水利建设专项收入”

（科目编码：1030223）。 

2.市、区两级地方水利建设基金需要退库的，由市财政局

按照有关规定授权国家税务局莆田市税务局办理。 

上述工作流程未尽事宜按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水利厅 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印发<福建省地方水利建设基

金征缴工作流程>的通知》（闽财税〔2021〕4 号）执行。 

二、使用管理 

（一）市、区两级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专款用于我市地方水

利工程建设、维护，江河治理、水工程除险加固、水资源配置、

水土流失治理、农村饮水安全、灌区节水改造、水利工程维修

养护和更新改造、水利应急度汛及其他经市、区人民政府批准

的水利工程项目以及木兰溪防洪工程建设等。 

（二）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

实行专款专用，年终结余结转下年度安排使用。 

（三）市水利局根据水利建设规划编制年度水利工程建设、

维护等项目支出预算。财政部门根据批准的水利工程建设、维

护等项目支出预算和基金实际征收入库情况拨付资金。其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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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建设基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要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

划。 

（四）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使用管理接受同级财政、物价、

审计、监察部门监察监督，任何单位不得截留、挤占或挪用。  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莆田市江海堤防工程维护管理费征收使用规定的通知》

（莆政综〔2014〕68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（二）除上述规定外，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免征政策继续按

现行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今后，市、区两级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有关政策的调

整，经市政府同意后由市水利局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发文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莆田市人民政府          

2021 年 12 月 6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仙游县政府。 

 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7日印发 

 


